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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主动公开政府信息送交工作的通知 

 
(本政办发〔2009〕136号) 

  各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确保主动公

开政府信息及时、完整、准确地送交到政府信息查阅场所，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

信息，现就做好主动公开政府信息送交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责任单位 

  （一）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是政府信息生成（包括制作、保存，下同）单位的法定职责，市政

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各公共企事业单位是向市政府在市档案馆设置的政府信息查阅场所（以下称

市政府信息查询中心）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责任单位 

  （二）由两个以上单位联合印发的文件类政府信息，由该政府信息制作的主办单位负责送交

（三）国家和省机关驻市直属机构以及各公共企事业单位比照市直各部门，作为向市政府信息查询中

心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责任单位。 

  二、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内容 

  （一）各责任单位应主动送交本单位生成的、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 

  （二）责任单位送交政府信息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有关规定进行严格的保密审查，不得送交非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也不

得以保密为托辞不送交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 

  （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修改或者废止时，责任单位应及时送交修改后的政府信息或者废止信息

的目录。 

  三、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方式 

  （一）各责任单位应向市政府信息查询中心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送交采取现场送交或者机要、信函方式。通过机要或信函方式送交

时，需在信封上注明“政府信息送交”。 

  （三）送交的政府信息为纸质文本原件，一式3份。2008年1月1日之前生成且无原件的政府信息，

可送交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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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手续 

  （一）责任单位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应填写由政府信息查询中心提供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送交明细表》一式2份，并加盖公章，同政府信息一起送交。 

  （二）市政府信息查询中心收到责任单位送交的政府信息时应核对签收，并向送交部门反馈《主

动公开政府信息送交明细表》。 

  （三）责任单位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实行零送交制度。没有需要送交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时，

仍需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送交明细表》，相关数据填“0”。 

  （四）市政府信息查询中心应于每月中旬将各部门和单位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汇总数据和明细，

报市政务公开办公室备案。 

  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时限 

  （一）各责任单位生成的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于生成、变更或者废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主

动公开。为使送交工作规范有序，各责任单位应于每月10日前向市政府信息查询中心送交本单位上月

生成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每月的10日至15日（遇节假日、公休日顺延）为现场和信函方式送交时

间。 

  （二）2009年1月1日以来生成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于今年11月30日前送交，2008年生成的主动公

开政府信息于今年12月18日前送交。 

   六、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监督保障 

  （一）政府信息送交工作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把送交工作纳入

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程序，明确专人负责办理送交的具体事宜，并于今年11月30日前将责任人

姓名、职务、联系电话、传真等报市政务公开办公室（联系电话：2218196、2218606），责任人变更

时应及时告知。 

  （二）市政府信息查询中心要明确专人负责政府信息的接收、整理工作，及时向公众提供查阅服

务。 

  （三）要将政府信息的送交工作和提供查阅服务工作纳入政务公开工作考核体系。市政务公开办

公室对政府信息送交工作和提供查阅服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通报情况。对不按规定送交政府

信息的，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改正。各县（区）政府可结合实际，确定责任单位，明确送交内容、

方式、手续、时限和监督保障措施，确保责任单位及时向政府设置的政府信息查阅场所送交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以满足人民群众查阅的需要。 

  附件：主动公开政府信息送交明细表（略）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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